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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即時發佈 

2006 年 12 月 5 日 
 

麥堅迪政府通過人權法案修訂案 

以改善現狀、更易獲得法律服務 
 

麥堅迪政府正在使安大略省人權系統現代化和獲得加強，以使其能更好地防止歧視，

並能更為快速、更為有效地解決投訴。2006 年人權法修訂案（第 107 號法案）將會給安大

略省的人權系統自 44 年前創建以來帶來最重大的變更。該法案將會改善安大略省人權的

宣傳、促進和執行。 

 
這些改革與許多報告提出的建議相一致，包括 1992 年的 Cornish 報告，將會在省內改

善對公眾的服務及促進人權。 
 

根據人權法案 2006 年修訂案，一套新的投訴受理程序將獲得執行，以使個人投訴可

以直接向安大略省人權法庭提出。 
 

所有提交法庭的及時、並在法庭權限之內的申訴將按個案的實質情況，在一個更為迅

速而且更為公開的解決程序中得到審理。機構組織將被首次允許代表他人提交申訴，並且

將申請索賠的時效期延伸至一年。法庭的裁決人將具有人權方面的專門知識，並經過一個

透明及有競爭的程序來獲得任命。 
 

安大略省人權委員會 (OHRC) 在如果確定為了公眾利益應採取行動的情況下，將有權

查究任何事宜，並有權在上庭前幹預和調停任何申訴個案。立法也允許委員會在上庭前提

出自己的申訴。 

  
委員會將每年度向安大略省人民做出彙報，並將有權作出任何其認為必要的報告。首

次要求人權專員應具有人權方面的專門知識，並能反映安大略省的多元化。 
 

根據立法將設立一個新的法律援助中心，該機構由公費資助並為公眾負責，將運營管

理一套符合成本效益和高效、遍及全省的系統，以提供與提交給法庭的各方面的申訴有關

的法律和其他支援服務。這意味著對申訴者的服務和援助將包含在從開始至結束的整個過

程中，其中包括執行法庭的命令。 
 
其他更易獲得法律服務的措施

 
政府已實施了許多其他的措施以使安大略省法律系統現代化和獲得改善，同時也提供

了更大的公開性、透明性和可靠性。這些措施包括﹔ 
 

• 通過 14 號法案，更易獲得法律服務：   

o 規管律師助理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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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修訂地方執法官（治安法官）法 

o 修訂安大略省罪案法 

o 制定立法法案，以使對安大略省法令與法規解釋和宣導的規章現代化 

o 修訂限制法  

o 修訂法庭法 

• 任命 61 名法官，45 名地方執法官（治安法官）以及額外的法庭工作人員，以縮短

個案進入審訊所需的時間。政府還僱用了 64 名專門人員組成特別工作組應對槍械

與幫派案例。另外，安大略省法院中聆訊家庭與兒童保護個案的法官定員也已經增

加了六名。 

• 重新建立一個獨立並且現代化的安大略省法律委員會，該委員會將針對如何改善司

法管理以及增強獲取法律服務提出相關建議。 

• 引入第 103 號法案，即獨立 2006 年警察監察法案。法案如獲通過，將創建一個獨

立的民間機構，以管理安大略省的警察監察系統。 

• 在 2006/2007 年間給安大略省法律援助處增加 1 千 3 百萬元的撥款。自 2003 年 10
月以來，麥堅迪政府已經增加了百分之十，或是 2 千 5 百萬元的基本資助。 

• 採取各種政策和程序以強化司法系統對媒體和公眾的公開程度，促進對資訊的更好

利用和支援對司法合作者及媒體的教育。 

• 建立一個義務專門工作組以考查調研政府律師在社區實施公益工作的新途徑。該活

動包括與校同行計劃(Adopt-a-School)，由律師對中學教師提供在法律及公民教育

課程方面的支援。 

• 制定第 27 號法案，即家庭成文法修訂案。該法案確保所有的家庭法律仲裁都受安

大略省與加拿大法律相關法律的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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